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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本案將俟該校函報通過後之禮遇辦法到教育部後，再由該部檢視是否與該部 93 年 10 月 27

日函意旨確實相符。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盧委員秀燕就公私立游泳池安全檢驗不合格案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756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2-43） 

盧委員對公私立游泳池安全檢驗不合格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答復如下： 

一、本部為確保消費者權益及運動安全，於每年游泳旺季前函請各縣市政府依「消費者保護法」及

「游泳池管理規範」之規定，會同消保、衛生、建管、環保、消防等部門辦理公、私立游泳

池查核作業，並針對初步查核情形不合格業者，經限期仍不改善者，於各縣市政府網站發布

消費者警訊；本（103）年度已於 4 月 23 日函請各縣市政府辦理查核作業。 

二、經查本年度新北市政府共計查核 47 家公私立游泳池（含對外開放之學校游泳池），針對本部

游泳池查核項目 10 項中，未全部合格者計有 11 家，已公布於網站上提供民眾知曉；經輔導

後原初步查核之不合格業者，複查結果全數皆已合格。 

三、本部為加強督導各縣市政府確實依「消費者保護法」及「游泳池管理規範」之規定，執行游泳

池查核作業及針對不合格業者進行懲處，落實游泳池業者善盡責任，提供消費者安全使用之

泳池環境，自 104 年起將強化不預警查核作業機制，並配合泳池旺季提早辦理及完成查核作

業。 

四、另本部亦刻正辦理「國民體育法」之修法事宜，以提高「游泳池管理規範」的法令位階，未來

將增訂相關罰則以規範未符合查核結果之業者切實改進，俾提供消費者安全的消費環境。 

（三十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各縣市教育力如同階級結構般呈現

M 型化，可能產生階級無法透過教育機制流動的現象，檢討現

行教育體制是否確實做到資源重分配、補助弱勢家庭、偏鄉師

資留用及注入多元教學資源，讓孩子能平等地透過教育機制達

成階級流動」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756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2-39） 

邱委員志偉就「各縣市教育力如同階級結構般呈現 M 型化，可能產生階級無法透過教育機制

流動的現象，檢討現行教育體制是否確實做到資源重分配、補助弱勢家庭、偏鄉師資留用及注入多

元教學資源，讓孩子能平等地透過教育機制達成階級流動」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有關各縣市教育力如同階級結構般呈現 M 型化，可能產生階級無法透過教育機制流動的現象

，本部經檢視現行教育體制規定後，業就資源均勻分配、補助弱勢家庭、偏鄉師資整體政策規劃及

注入多元教學資源等面向，檢視教育機會均等議題，俾確保學生得以平等透過教育機制達成階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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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說明如下： 

一、資源均勻分配 

審酌偏鄉地區教育資源相對不足，本部訂有教育優先區政策，給予積極性補償的教育資源，

期能平衡各該地區教育發展，弭平城鄉差距及教育資源分配，提升教學品質。本（103）年度

本部核定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辦理教育優先區計畫計新臺幣（以下同）2 億 9,507 萬

3,094 元。各補助項目之執行成效如下：推展親職教育活動，補助 2,245 校；補助學校發展教

育特色，補助 1,708 校；修繕離島或偏遠地區師生宿舍，補助 126 校師生宿舍；充實學校基本

教學設備，補助 177 校；發展原住民教育文化特色及充實設備器材，補助 358 校；補助交通

不便學校，補助 4 校；補助交通租車費 17 校；補助 14 校交通費；整修學校社區化活動場所

，補助 38 校整修綜合球場。 

二、補助弱勢家庭 

考量弱勢家庭資源匱乏，本部積極研擬有關措施，扶助弱勢家庭學生安心就學，各該措施說

明如下： 

(一)落實推動教育儲蓄戶 

鼓勵學校全面申請開辦教育儲蓄戶，達成校校開辦之目標，並定期整合民間資源，認養

教育儲蓄戶大筆款項，提供清寒學生正向積極學習機會，及提升處境不利學生之教育成

就。本年業有 3,440 校加入勸募活動，至本年 5 月 31 日止，教育儲蓄戶網站平台瀏覽人

次有 1,086 萬 4797 人次，累計捐款金額達 5 億 4,224 萬 8,407 元，顯見此案深獲社會大眾

及企業之關心，也是扶助學生就學的重要舉措。 

(二)加強弱勢學生就學機會 

補助弱勢學生代收代辦費，中央及地方政府合計每學期補助每位學生國小最高 763 元為

原則（含書籍費 500 元、家長會費 100 元、學生團體保險費 163 元），國中最高補助 863

元為原則（含書籍費 600 元、家長會費 100 元、學生團體保險費 163 元）。本（103）年

1 月至 6 月補助國民中小學學生計 17 萬 1,180 人次，補助金額計 6,163 萬 8,990 元。 

三、偏鄉師資整體政策規劃為 

解決偏鄉離島地區教師聘任問題，有效促使教師留任偏鄉離島地區學校，提供學童更穩定的

學習環境，同時使教師能真正深入偏鄉，發揮所長，進而改善偏鄉教育環境，縮短城鄉教育

落差。本部國教署業提出「改善偏鄉離島地區師資人才不足」政策，說明如下： 

(一)針對師資人力不足部分 

1.在短程方面，提出 4 項政策方向：自 103 學年度起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制至國小每班

1.65 人；增置偏遠及小型國民中學編制外教師員額（國中專長 200），補足各領域缺乏

之專長師資；增置國小教師編制外員額（2688 專案），解決偏遠小校人力不足，改善

教師工作負荷過重之現象；督導縣市政府避免過度員額控留，並鼓勵針對偏鄉離島地

區盡量聘任正式教師。 

2.在中程方面，提出 4 項政策方向：研議視學校規模不同，訂定合理之國小教師員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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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研議訂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合聘正式教師辦法，合理分配教育資源；研議及試

辦混齡教學，協助學生群性發展；研議行政專任化，確保教育資源有效運用。 

(二)針對師資人才難聘部分 

1.在短程方面，提出 5 項政策方向：建立代理代課教師人才庫媒合平臺，協助解決師資

難覓困境；建立偏鄉資源媒合平臺，確保資源得以進入偏鄉提供教育服務；縮短代理

代課教師甄選時程，減少行政程序；精進師資培育公費制度及逐年擴增公費生名額，

保障偏鄉離島地區學校穩定師資來源與學生受教權益；就代理代課教師聘任制度，放

寬藝文領域者，再聘不以持有教師證書者為限。 

2.在中程方面，研議偏鄉離島地區教師甄選暨介聘加分機制，以期延攬更多優秀教師投

入偏鄉教育工作。 

(三)針對師資流動率高部分 

1.在短程方面，提出 3 項政策方向：鼓勵教師回兼因課稅配套減課之節數，確保授課品

質；規定導師由正式教師擔任為原則，避免代理代課教師因流動快速，影響班級經營

；研議提高偏鄉離島地區教師相關獎補助機制，促使良師留任偏鄉離島地區，維護學

生學習權益。 

2.在中程方面，提出 2 項政策方向：補助偏鄉離島地區教師宿舍整修，提升教師住宿品

質，以降低教師流動率；研修相關規定明列偏鄉地區正式教師需服務一定年限始得申

請介聘，以降低偏鄉正式教師流動率、穩定教學品質。 

四、注入多元教學資源 

為彌平教育資源落差，本部訂有相關措施，挹注多元資源，俾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各該措施

說明如下： 

(一)有關「加強偏鄉學校英語教育及學生英語聽力能力」部分： 

為全面提升國中小學英語文教學成效，本部特制定並發布「提升國民中小學英語文教學

成效計畫」，相關之配套措施如下： 

1.營造雙語學習情境 

為營造雙語學習情境，充實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設備，平衡城鄉教育差距，提升英語

教學品質，本部業於 93 年度起補助國民中小學英語圖書、教具及英語教學設備等營造

雙語學習情境相關設備，93 年至 102 年補助國中小英語教學設備之經費，總計 4 億

7,065 萬 7,000 元。本年度補助地方政府 2,534 萬 5,791 元。 

2.辦理學生英語學習活動 

(1)鼓勵並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國民中小學學生英語社團、英語營隊、英語

讀者劇場等項活動或比賽，以提升學生英語學習興趣與成效活動。 

(2)自 95 年起與僑務委員會合作辦理「海外華裔青年英語服務營」，暑假引進美、加

、英、澳等地的優秀華裔志工至教學資源缺乏地區學校服務，迄 102 年至少有 1 萬

7,876 名學生受益，共計投入經費共計 878 萬 8,000 元。至本年已辦理 9 年，累計有

2 萬 876 名學生受益，投入經費共計 9,958 萬元。本計畫由僑務委員會負責招募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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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裔青年來臺，本部國教署會同僑務委員會安排 5 天的英語教學訓練、團康活動技

巧等課程後，於第 1 週教育訓練培訓後合格之志工，將分配至教學資源缺乏地區學

校（包括原住民地區、偏遠地區）從事 2 週英語教學工作。海外華裔青年於學校進

行英語教學工作係以活潑、有趣的課程，讓國內弱勢之國中小學生對英語產生學習

興趣，並藉由 2 週密集的英語聽、說練習，提升英語能力，以讓偏遠地區學校學生

也能享有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2 週英語營隊活動結束後，由僑務委員會安排 1 週

環島參訪行程，增進華裔青年對臺灣的認識及文化認同。 

(3)自本（103）年起委託國立東華大學辦理「2014 群英行腳~大專『英』樂夏令營」，

招募全國具英語專長之優秀大專青年，經培訓後安排至國內 13 所偏遠地區之國中、

小帶領暑期英語營活動，以活潑之英語文學習方式，豐富偏鄉學生的暑期生活。本

次活動共招募 6 所大專院校學生及優秀教師共 126 名，至偏鄉地區服務。各營隊創

意設計多元豐富之潛在課程，藉由營造英語學習情境，帶領學生與情境間的互動，

更有效率地將英語課程內化，期能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興趣，進而涵養日後正式

課程中的英語文能力，累計有 510 名學生受益。 

3.強化英語教師素質 

(1)補助各地方政府偏遠地區國小英語教師前往英語系國家進修考察費用，及國民中小

學英語教師英檢測驗通過 CFE 架構 B2 級報名費。 

(2)引進英語專長替代役男協助偏遠地區英語文教學人數，迄 102 學年度累計達 1,458

名，以期協助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推廣英語教學活動。目前接受輔導學校達 200 校

以上、接受輔導人數達 1 萬人以上。 

(3)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成立所屬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辦理期初說明會、期中檢

討會、期末檢討會進而宣導全縣市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學推廣活動及成效狀況檢討，

以及督導縣市英語教學成效提升狀況；另英資中心建置縣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網站

，分享全縣市英語教學人力及物力資源。 

(二)有關「增加閱讀資源」部分：補助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各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辦

理「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以加強偏遠地區閱讀推廣活動。本計畫接續

93 年 9 月至 97 年 12 月之「焦點三百-國民小學兒童閱讀推動計畫」以及 95 年 8 月至 97

年 12 月之「偏遠國中小閱讀推動計畫」；並擇定其中具有成效或需再投入資源之項目賡

續辦理，99 至 102 年補助金額達 1.4 億元，累計輔導 22 縣市 809 所偏遠國中小及 26 個

民間團體，並分發閱讀教育服務役男至各縣市設置「愛的書庫」據點之國中小或相關中

心學校，全國 194 個據點每年投入約 200 名人力辦理偏遠學校閱讀推動工作，弭平城鄉

差距，內容如下： 

1.縣市辦理閱讀推廣活動：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統籌辦理規劃；偏遠國中小學推動

班級讀書會，辦理親師生共讀活動，透過偏遠學校閱讀活動的推廣，強化偏鄉學生閱

讀習慣的養成及閱讀能力的進步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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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民間團體合作，採巡迴方式至偏遠學校協助推動閱讀活動。規劃巡迴書箱，流通書

籍，統整民間資源，並達成資源充分運用；補助偏遠國中小改善校內圖書室環境、形

塑優質閱讀氛圍。 

3.99 年度至本年度補助經費如下： 

(1)本部 99 年度至 102 年度期間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辦理「偏

遠地區國民中小學閱讀推動計畫」，共補助經費 9,300 萬 8,685 元，另補助民間團

體協助弱勢地區之閱讀推動工作，共計 5,606 萬 3,741 元。 

(2)本（103）年度持續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教育局（處）經費計 1,882 萬元，

另補助 25 個民間團體計 1,333 萬 4,522 元。 

(三)有關提升「數位資源」部分：本部配合行政院縮減數位落差政策，自 94 年開始執行「偏

鄉數位關懷推動計畫」：第一期（94~96 年）主軸為「縮減數位落差」，第二期（97~100

年）為「創造數位機會」，本年邁入第三期（101~104 年）「深耕數位關懷」階段，持續

協助偏遠地區民眾、弱勢族群等資訊應用與數位服務。 

1.設置數位機會中心並委任輔導團隊予以協助。 

2.招募大專院校資訊志工前往偏遠鄉鎮執行數位應用服務。 

3.媒合大小學伴運用網路科技進行線上課業輔導。 

4.補助中低/低收入學童家戶擁有國民電腦及連網。 

5.積極募集民間資源提供有需要之數位機會中心或偏鄉民眾使用。 

(四)有關「強化弱勢學生學習成效」部分 

1.辦理弱勢學生課業補救教學 

(1)為加強扶助弱勢家庭之低成就學生，以弭平其學習落差，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理想，

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自 95 年度起本部開始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102

年起整合「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為「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2)現受輔對象除 1 至 6 年級學生須兼具學習低成就及身分弱勢 2 項條件外，7 至 9 年

級學生參加篩選測驗結果有國、英、數任一科目不合格情形者即可參加補救教學。

預計 104 年度擴大受輔對象至國小 5、6 年級學生不限雙低身分（經濟弱勢與學習弱

勢），俾及早將需要補救教學之學生納入，以維持其基本學力。 

(3)本部國教署積極運用現職教師、退休教師、經濟弱勢大專學生、大專志工等教學人

力，提供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之國中小學生小班且個別化之免費補救教學。在本部

國教署、各地方政府、學校及教師們的攜手努力下，補救教學之經費、開辦補救教

學之學校、進用之補救教學人員及受輔學生均逐年增加。以本（103）年度為例，補

救教學開辦校數 3,405 校、受輔 22 萬 7,591 人次（統計至本年 7 月 31 日）。自 96

年度起，本部編列辦理本方案經費：96 年約 4.5 億元，97 年約 7 億元，98 年約 7.3

億元，99 年約 7.5 億元，100 年約 6.9 億元，101 年約 9.2 億元，102 年約 1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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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約 14.9 億，至今總計挹注約 69.3 億元。 

2.辦理國小兒童課後照顧：補助國小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原住民學生參加課後照顧服

務經費，期使家長能安心工作。融合班 102 學年度共補助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及原住

民等三類學童 6 萬 4,705 人次，補助經費總計 2 億 616 萬 7,910 元。身心障礙專班 103

年度補助身心障礙學童 5,478 人，補助經費為 5,476 萬 8,415 元（統計至本（103）年 8

月 5 日。） 

3.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為服務低收入、單親、失親、隔代教養等，且下課後確實無

人照顧之弱勢家庭國小學童。102 學年度上學期開辦校數 269 校、開辦班級數 309 班、

參加學生數計 4,354 人。102 學年度下學期開辦校數 289、開辦班級數 338 班、參加學

生數計 4,716 人。 

（三十四）行政院函送葉委員津鈴就陸客來臺觀光市場品質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5755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2-32） 

葉委員就陸客來臺觀光市場品質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整頓非法導遊、領隊人員情事及市場低價組團： 

(一)針對非法導遊、領隊人員自行違法組團一節，如查有具體實證： 

1.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32 條及第 59 條規定，行為人係非旅行業從業人員，未經考試

及訓練合格，即執行導遊人員業務者，處新臺幣 5 萬元並禁止執行業務。「旅行業管

理規則」第 23 條規範旅行業接待港、澳或大陸地區旅客應指派華語導遊人員執業證之

人員執行導遊業務，如有違反觀光局依同規則第 56 條規範將依上開條例處以新臺幣 1

萬元以上 5 萬元以下罰鍰。 

2.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範旅行業辦理接待

陸客業務，應指派或僱用領取有導遊執業證之人員執行導遊業務，如有違反將依第 26

條規定除依「旅行業管理規則」第 56 條規定處罰外，每違規 1 次，並由觀光局停止其

辦理陸客業務 1 個月，另第 28 條規範接待陸客導遊人員不得包庇未具第 21 條接待資

格者執行接待陸團業務，違反者停止其執行接待陸團業務 1 年。 

(二)大陸領隊在臺違法執行導遊業務經觀光局查獲將依法究處，亦函請移民署將其列入不受

歡迎名單，暫停其入境申請以阻卻來臺通路，並請陸方妥適處理。至於其他非法或不當

行為（例如入境時委託旅客攜帶大量香菸轉售、於行程中銷售自費行程或物品、收取旅

客離團費、帶團期間惡行惡狀等），我方除依法查處外，亦立即轉請大陸海旅會議處（

除發函外，與陸方磋商時亦提會請其攜回查處）。對於累犯及行為惡劣之大陸領隊人員

，觀光局已協調內政部移民署列為不受歡迎對象，拒絕發給來臺簽證。 

(三)陸客觀光團低團費、零團費問題係因部分大型購物商店主導，並結合旅行社安排以「購


